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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本报“海曲说法”专版记者小奎。
本版开设“律师答疑”“法官在线”“经典案例”“名词

点击”等栏目，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疑问，维护合法
权益，建立普法新平台。

您有什么法律疑问，可发送邮件至我的邮箱
qlwbwyk@163 .com，也可拨打我的电话15762353115，我们
将邀请律师为您释疑。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李佃芹

王阳) 自己被车撞成轻
伤，遂将撞人者和其保险公
司告上法庭，经人出主意，
被撞者为骗取更高额度的
交强险赔偿金，让重伤的亲
戚顶包住院。后保险公司发
现，经法官劝说，伤者撤诉。

去年11月3日，许某驾
驶小型轿车与孙某的电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车上
67岁的代某受伤。经交警五
莲大队出具事故认定书证
实，小型轿车在某保险公司
投保交强险。为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代某将许某和某
保险公司告上五莲县法院。

开庭时，原告代某未到
庭，其代理人代为出庭。在
庭审质证时，被告某保险公
司发现其公司对代某住院
期间所做的人伤调查记录
上的显示的原告照片，与原
告提交的身份证上的照片
不同。保险公司仔细审查，

发现原告提交的住院病案
上记载的受害人的年龄为
67岁，但人伤调查记录上的
照片看起来不到40岁。

据此，保险公司提出异
议，认为事故发生时的受害
人与起诉时的原告不是同
一人，遂以原告不亲自到庭
无法查清案件事实为由要
求原告代某出庭。合议庭合
议，同意被告某保险公司的
请求，宣布休庭，另行开庭。

休庭后的第二天，原
告到庭说明了情况。原来
在事故受伤的确实是代
某，但其伤势并不严重。恰
在此时，代某的亲戚马某
在干活时受了伤，经人出
主意，由马某顶替代某入
院进行了治疗，想以此骗
取保险公司的交强险赔偿
金。得知此情况后，合议庭
对原告方进行了批评，告
知其有可能承担刑事责
任。原告对其之前的行为
很是后悔，遂申请撤诉。

为骗高额赔偿金

找重伤亲戚顶包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崔荣涛)

入职一个月后，公司未与
劳动者签订合同，11个月
后，公司与劳动者签合同，
合同期限从入职的第一个
月算起，合同期为一年。后
来双方解约，劳动者要求公
司支付其双倍入职到签约
前的工资。

莒县的刘某于2012年1

月5日入职某建筑类公司，
入职后的一个月，公司未与
刘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2012年12月3日，公司与刘某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约
定的期限为2012年1月5日至
2013年1月5日。后双方劳动
合同解除，刘某要求公司支
付其双倍入职后到签约前
的工资。劳动争议仲裁委支
持了刘某的要求。公司向法
院起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在第十条规定，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

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
个月内订立劳动合同。该法
第八十二条同时规定：用人
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
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
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同时，《劳动合同法实
施条例》第六条规定，用人
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
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
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
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
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
补订书面劳动合同。据此

“支付双倍工资”与“补签书
面合同”对用人单位来说不
具有选择性，是应同时承担
的责任。

因此，莒县法院于 2013

年 5 月 24 日判决该公司的
辩称无理，公司应当向刘某
支付 2 0 1 2 年 2 月 5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 日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入职 11 个月才签劳动合同

员工辞职后

公司被判付二倍工资

我的老庭长姓黄，连续在民事审
判岗位工作了三十年，今年光荣退休。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到法院
工作，被分到了山里的一个派出法庭
工作，跟的第一任庭长就是黄庭长，那
时法庭一共就我们两个人，一个庭长
带一个兵。

我俩驻守的法庭下辖12个村，九
十年代初，法庭受理的案件大多与婚
姻家庭、邻里关系相关，虽然这些案件
法律关系比较明确，但处理不好很容
易使矛盾激化，黄庭长对每个案件都
不急于开庭，他先跟原被告拉家常聊
天，闲聊中了解案件事实，寻找解决的
途径。他说农民爱面子，有时一句道歉
就能化干戈为玉帛。黄庭长调解案件
不但不厌其烦，反而自得其乐，在他的
悉心调解下，许多反目夫妻破镜重圆，
不和婆媳重归于好，结怨邻里握手言
和。

黄庭长每个礼拜都要抽出一天
下村办案，提前一天跟村支书联系，村
支书利用村里的大喇叭通知村民，由
于村与村的距离较近，大喇叭的喊声
可以清晰听到“明儿法庭老黄来，家里
有事儿的过来问问”，我们俩每到一
村，老庭长便被村民你一个“老黄”我
一个“老黄”呼来唤去，除了那身蓝色

制服和肩上扛着印有天平的肩章，丝
毫看不出他与村民有啥区别。

要是碰到田间地头肩扛背驮的，
他总是放下手中的纸与笔前去搭把
手，他说他是农民出身，深知农民的艰
辛，他们不到走投无路时，没人愿打官
司。

记得法庭辖区内的管庄村有个
残疾人叫李来福，黄庭长说这人名字
起得不错，但福气一直没来，因车祸致
残右腿、妻离家散，种了几亩苹果被邻
村一个叫阿黄的人骗购，眼看一年的
收成打了水漂。

一天，李来福听村里人说阿黄近
期从东北用火车贩来一批土豆正在
运输途中，便一瘸一拐来到法庭要求
诉前保全土豆，黄庭长一听笑逐颜开，
大叫“来福来福，这回真来福了！”于是
马上做好保全准备，等火车到站后，就
查封那批土豆。

第二天一上班，我看到法庭大院
里堆得像小山一般的土豆，着实吓了
一跳，长这么大还第一次见这么多土
豆！看着我吃惊的眼神，黄庭长双手掐
着腰倚在门框上，瞪着充满血丝的双
眼，面带倦容地告诉我，火车后半夜到
站后，他找到镇派出所几个民警一起，
连夜从火车站把土豆卸到了庭里。

他说新鲜物品不宜长时间存放，
也顾不上休息，他又急着给这批土豆
找买主。后来经过黄庭长多方游说，在
阿黄的积极配合下，这批土豆成功售
出，既为李来福要回了苹果款，又为阿
黄带来了利润，案未立事即了。这时，
我掐指一算，黄庭长已经两天一夜没
休息了。

1996年是我无法忘怀的一年，黄
庭长带着我这个小兵，经过不懈努力
工作荣立集体三等功。跟着黄庭长工
作十年，我得到的不仅仅是业务知识、
办案经验，更珍贵的是彼此间浓浓的
情意与关怀。他常说做人要像水一样
清白明净，胸怀坦荡如大海般宽阔，做
事要像岩石般坚实，巍巍如高山般仰
止。

岁月如梭，二十多年过去了，黄庭
长对老百姓执着的感情和亲民的办
案态度对我影响至今。在黄庭长退休
之际，我想用最平实的语言、最朴素的
感情祝福我的老庭长晚年幸福安康。

庭长老黄
东港区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 刘海燕

游客失踪 5 年后被宣告死亡

旅行社被判赔 24 万余元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王裕

奎 通讯员 魏培培 王芳芳)

随旅行社到外地旅游，途中因感
冒外出买药失踪，5年后法院对其
宣告死亡。后其亲属将旅行社告
到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损失。最
终旅行社被判承担70%的赔偿责
任。

2006年5月中旬，东港区日照街
道的金某随某旅行社组团乘坐大
巴到杭州西湖旅游，次日凌晨4时
许，金某对同住一个房间的刘某
说，自己身体有点不舒服，要出去
拿药，然后拿着钥匙离开了房间。
早饭前，见金某一直未回，刘某便
将其情况告知了该团负责人。

早晨8点钟左右，金某给同行
人员打来电话，要求去接他，并告
知自己所处的位置。同行人员将
该情况告知了旅行社的导游。但

是，旅行社并没有及时采取救助
措施，而是继续旅游行程。

至当晚行程结束，金某仍未
回到宾馆。拖延将近12小时后，晚
上8时许，被告旅行社到景区派出
所报案。派出所受理案件后，虽经
不断查找，但一直未找到金某。之
后，被告旅行社及金某的家人、朋
友等多次寻找，均未发现金某的
下落。

2010年5月，金某的妻子向法院
申请宣告金某死亡，法院于2011年5

月依法定程序作出宣告金某死亡
的判决。之后，金某的母亲和儿子
诉至东港区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
各项经济损失。

法院认为，旅行社作为旅游
经营者，应当按照约定向游客提
供优质、安全的旅游服务，确保游
客的人身安全。其明知金某属外

出旅游者，对旅游景区的地理位
置和人文环境并不熟悉，自行返
回宾馆的可能性不大，在明知金
某所处位置特点，可能及时采取
救助措施情况下，未及时寻找，拖
延将近 12 小时后才报警，致金某
经多方寻找，下落不明，被宣告死
亡。故应当认定被告旅行社在旅
游服务合同中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和及时救助义务。

金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外出脱离团队未通知旅行社
导游或经导游许可，存在违约行
为，但其因身体不适外出看病并
非故意脱离团队，且在第二天告
知了导游。根据双方在旅游合同
履行过程中相应的违约程度，法
院酌定被告旅行社承担70%的责
任，包括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
活费等共计24万余元。

秉公判案是法官的天职，因此，在不少人的
眼里，法官是严肃的，不苟言笑的，让人敬畏的。
其实，在与案件原告和被告的接触中，他们和普
通人一样，也有着柔情似水的一面，就像庭长老
黄，碰到田间地头里肩扛背驮的农民，总是会主
动搭把手。

即日起，本报开通“法官手记”专栏，让我们
走近法官，看看发生在他们身边的点点滴滴。

格开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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